关于许广高速叶县段“10·18”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规定，平顶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许广高速叶县段“10·1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形成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如下：
一、事故概述

2023年10月18日05时32分许，许广高速公路叶县段发生一起重型货车冲破中央护栏，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00余万元。经调查认定，许广高速叶县段“10·1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2024年4月3日，平顶山市政府批复通过了该起事故的调查报告。
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相关单位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平顶山人民政府《关于许广高速叶县段“10·1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批复》等有关规定要求，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郑州市豫华运输有限公司。一是排查公司所有车辆，完善车辆信息档案和车辆技术档案，做到一车一档。要求驾驶员认真做好出车前后车辆技术日常检查与维护。二是升级所有车辆动态监控，车载动态监控设备升级为4G信号，委托第三方24小时监控。建立健全车辆动态监控管理台账，及时处置第三方推送的车辆预警、报警信息，并第一时间通知驾驶人员立即改正，形成闭环。三是按照相关要求制定详细车辆二级维护计划，严格按照计划对公司车辆开展二级维护，严禁车辆技术状况不合格的病车上路运营。此外，公司车辆保险三责险额从100万元增加至400万元，驾驶员驾乘险从10万元增加至60万元。四是及时关注从业人员的信息资料，督促从业人员按时审、换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严禁无证、无效证、驾驶证扣分超6分人员参与营运。每月坚持对驾驶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每月对从业人员推送不低于90分钟的培训课程，课程内容包括：法律法规知识、防御性驾驶知识、安全驾驶相关技能培训等内容。公司管理人员及时登录驾驶员教育培训平台查看学习进度并认真督促按时完成学习。五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健全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形成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排查发现的安全风险隐患登记台账及时整改。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夯实安全生产基础，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

郑州市上街区交通运输局。一是深刻汲取事故教训：1.联合检查。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印发《上街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年10月19日，副区长孔安带队，区交通运输局、区应急局、区交巡警大队、区消防大队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区104家注册货运企业、5家客运企业、8家渣土车运输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大检查；2.警示教育。2023年10月23日，上街区交通运输局牵头、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组织召开辖区客货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通报警示会，分管副局长时洋提出要求，要求企业针对这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专项整治查出的问题隐患，立即整改；3.筛查注销。截至2023年年底，上街区交通运输局通过摸排筛查对辖区内不符合继续经营的585台货运车辆和15家货运企业进行公示注销，超期未审验的316台货运车辆督促整改；4.以案促改。2024年4月10日，上街区交通运输局组织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执法大队主要负责人、局属相关科室召开事故以案促改会；二是认真组织开展各项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印发了《郑州市上街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和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专项行动总体方案》、《全区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方案》、《上街区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整治方案》、《上街区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上街区交通运输行业2023年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郑州市上街区交通运输行业2023年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2024年度运输企业领导分包联建情况名单》、《2024年度“万人助万企”局属重点科室联系重点企业名单》、《2024年度平交道口助企综合整治提升名单》等文件；三是全面开展道路运输安全整治。1.督促辖区行业两类人员安全培训考核。2023年组织从业人员41人，2024年组织59人报名参加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的两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做到企业负责人、企业安全负责人、安全员培训持证上岗。2.加强辖区行业货运车辆技术状况监管。要求企业严格落实车辆技术检查制度，年初根据车辆实际情况制定车辆二级维护计划，按照计划对车辆进行车辆技术二级维护。建立车辆出车前技术状况检查台账，出车前重点检查车辆制动、转向、灯光等关键部件技术状况。3.严格落实企业动态监控主体责任。辖区内所有营运客、货车均已安装了车辆动态监控系统，客货运企业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动态监控技术服务。交通执法人员加大对动态监控执法检查，严格查处涉嫌违规关闭动态监控、长期未上线、人为干扰、屏蔽信号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深化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全面从严查处“四超”（超员、超速、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联合区交巡警大队、区城管局对辖区内超限超载车辆展开夜查，深入推进辖区交通运输、公安治理治超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集中开展“百吨王”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货车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对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当事人实施交通、公安联合惩戒。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落实情况

（一）责任单位处理落实情况

郑州市豫华运输有限公司

处理意见：建议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豫华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交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处理。

（二）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李占海，大货车实际所有人。
处理意见：建议公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落实情况：2024年9月30日移送起诉至叶县人民检察院，目前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2.李昌浩，豫华公司安全经理，公司安全领导小组组长

处理意见：建议公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落实情况：2024年9月30日移送起诉至叶县人民检察院，目前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3.李振华，豫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处理意见：建议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进行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已交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处理。

4.徐小辉，大牵引车驾驶人

处理意见：建议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追究其相关赔偿责任。

落实情况：已赔偿到位。

四、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
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建议由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法人李振华给予行政处罚。建议郑州市应急管理局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平顶山市政府事故调查报告批复要求，认真做好落实工作。


